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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在建工程”之账务处理

陈秀云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对于事业单位“在建工程”科目的账务处理，2012年财政部颁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尚存在一些值
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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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2012年发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中，资产构成
项目增加了“在建工程”，同年颁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财会［2012］22号，以下简称《制度》）也相应增加了
“在建工程”的会计科目使用说明。该科目的增加，主要目

的是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入事业单位的会计“大账”，

从而提高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准确性。具体并账的账务

处理在《制度》中并未给出，有待另行规定。《制度》对在建

工程的说明包括非基本建设项目的设备安装和建筑工程

两项。

笔者在《事业单位会计》的授课过程中，发现《制度》

对于在建工程的账务处理尚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主要体现在设备安装部分，以融资租赁或跨年度分期付

款方式购入待安装设备，设备安装完毕转入固定资产的

处理；在建工程部分，使用专门借款时在建工程入账的处

理和借款利息的处理。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设备安装中融资租入情况的处理

制度对设备安装业务的说明包括：购入需要安装的

设备、融资租入需要安装的设备、发生安装费用，以及设

备安装完工交付使用。

1. 购入待安装设备的处理。《制度》规定：购入需要安
装的设备，按照确定的成本，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

“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同时，按照实际支

付金额，借记“事业支出”、“经营支出”等科目，贷记“财政

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购入待安装设备时，使用的资金来源不同，账务处理

方式不同。制度对资金来源的表述较完整，给出了“财政

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多种

情况，可涵盖使用财政拨款形式，使用自有资金形式，甚

至是使用借款资金等形式。但是，在建工程入账时，对这

些不同来源的资金，制度给出的入账方式均相同，即借记

“在建工程”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科目。

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使用财政拨款或自有资金是没有

问题的，但如果资金来源是借款资金，且设备安装完毕时

借款尚未偿还，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

目便是不合理的。因为非流动资产基金是一个净资产科

目，表示一项非流动资产占用本单位的资金。从“资产=负
债+净资产”的会计等式来看，要么理解为借款增加、银行
存款增加，在建工程增加、银行存款减少；要么理解为借

款增加，在建工程增加，但都不会涉及到净资产的增加。

由于后文详细探讨使用借款进行一般工程项目的建筑问

题，同样会涉及对“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的处

理，因此这里不再单独说明。

2. 融资租入待安装设备的处理。《制度》规定：融资租
入需要安装的设备，按照确定的成本，借记“在建工程”

科目，按照租赁协议或者合同确定的租赁价款，贷记“长

期应付款”科目，按照其差额，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科目。同时，按照实际支付的相关税费、运输

费、途中保险费等，借记“事业支出”、“经营支出”等科目，

贷记“财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

款”等科目。

对于融资租入需要安装的设备，《制度》仅规定了安

装过程的账务处理，未提及安装完毕从“在建工程”转入

“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关于设备交付完工，《制度》仅规

定了一般情况下的处理方法，即“设备安装完工交付使用

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

定资产’科目；同时，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科目，贷记本科目（‘在建工程’）。”此外，《制度》也未规定

融资租入设备（或需要安装的设备）折旧的计提问题，下

面将举例探讨。

例1：2013年3月1日，甲事业单位与A租赁公司签订
融资租赁合同租入设备一台，合同规定：设备租赁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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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000元，租赁期5年，租金于每年12月31日支付，每年
支付 40 000元，租赁期满后设备归事业单位所有，设备寿
命期为 10年，甲单位于合同签订当日收到设备。3月 2日
开始安装设备，3月5日安装完毕达到可使用状态，甲单位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安装费用 5 000元。2013 ~ 2017年每年
年末，甲单位使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付设备租金。

（1）2013年3月1日，收到待安装设备：
借：在建工程 200 000
贷：长期应付款 200 000

（2）2013年3月5日，支付设备安装费：
借：在建工程 5 000
贷：非流动资金基金——在建工程 5 000

借：事业支出——其他资金支出——基本支出 5 000
贷：银行存款 5 000

（3）2013年3月5日，设备安装完毕：
借：固定资产 205 000
贷：在建工程 205 000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5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5 000

（4）2013年12月31日，支付设备租金：
借：长期应付款 40 000
贷：非流动资金基金——固定资产 40 000

借：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基本支出 40 000
贷：财政补助收入 40 000

（5）2013年12月31日，计提设备折旧：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 15 375
贷：累计折旧 15 375

此处略去 2014年之后的账务处理，支付租金的账务
处理同处理（4），计提折旧的账务处理类似于处理（5），仅
金额不同。

在处理（3）中，设备安装完毕，从“在建工程”转入“固
定资产”，无法采用《制度》规定的账务处理方法，即增加

固定资产的同时增加其对应的基金，减少在建工程的同

时减少其对应的基金，这样处理会造成借贷方不平衡。处

理（3）中的处理方法可理解为，设备安装完毕使得一种形
式的资产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资产，资产的变化又引起

资产所对应基金的变化。另外，对于融资租入设备的折旧

计提，如果计提的折旧额超过事业单位为设备累计支付

的款项，便有可能存在“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有借方余额的特殊情形，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三、建筑工程中使用专门借款的处理

一般来说，事业单位非基建项目的建筑工程主要包

括固定资产的新建和原有固定资产的改扩建。《制度》中

涵盖了相关的四类业务处理：固定资产转入改建、扩建或

修缮等的处理，根据工程价款结算账单与施工企业结算

工程价款的处理，建筑工程专门借款利息的处理以及工

程完工交付使用的处理。

对于日常较为普遍的使用财政拨款或自有资金进行

工程建设的业务，可以直接参照《制度》给出的方法进行

账务处理。但对于建筑工程资金来自专门借款的情况，

《制度》的说明并不完整，仅规定了工程建设期间的专门

借款利息要计入在建工程成本。至于在工程完工后借款

尚未偿还，亦即使用专门借款进行工程建设的情况下，如

何进行账务处理，《制度》并未说明。下面分情况进行讨

论。

1. 专门借款还款时点早于工程完工时点。在此种情
况下，偿还借款后，单位在建工程确认成本时，付出的资

金对应的便是自有资金。下面举一个借入短期借款的例

子予以说明。

例2：乙事业单位将一座账面原值2 000 000元、已使
用 10年的办公楼进行改建，B施工企业负责整个改建过
程。因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乙单位为该办公楼的改建于

2014年1月10日向建行借入半年期借款500 000元，利息
到期一次支付。借款到期日 2014年 7月 10日，年利率
5.5%。假设取得借款当日，改建工程开始实施。2014年9月
1日，乙事业单位与B企业结算工程价款共计 1 000 000
元，当日办公楼完工交付使用。假设该办公楼原使用寿命

50年，在寿命期内按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
在例2中，短期借款期限半年，2014年7月10日到期，

而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时间为2014年9月1日，即借款偿还
时点早于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时点。此时涉及的会计分录

如下：

（1）2014年1月10日，将办公楼转入改建项目：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1 600 000
累计折旧 400 000
贷：固定资产 2 000 000

借：在建工程 1 600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1 600 000

（2）2014年1月10日，取得用于建筑工程的短期专门
借款本金：

借：银行存款 500 000
贷：短期借款 500 000

（3）2014年7月10日，使用自有资金偿还借款本息：
借：短期借款 500 000
其他支出 13 750
贷：银行存款 513 750

借：在建工程 13 75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13 750

（4）2014年 9月 1日，乙单位使用自有资金与B企业
结算工程价款：

借：在建工程 1 000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1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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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事业支出——其他资金支出——项目支出

1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

（5）2014年 9月 1日，乙单位将完工的改建办公楼从
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 2 613 75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2 613 750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2 613 750
贷：在建工程 2 613 750

值得注意的是，处理（3）中的利息是建设该建筑工程
专门借款产生的，因此要计入在建工程成本。虽然在2014
年 1月 10日到 2014年 7月 10日之间，乙单位的建筑工程
使用的是借款，但工期尚未结束，暂时不需归集在建工程

成本。等到 2014年 9月 1日，乙单位使用自有资金与B建
筑企业结算工程价款时，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非

流动资产基金”科目。同时，借记“事业支出”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

2. 专门借款还款时点晚于工程完工时点。此种情
形意味着使用借款与建筑商结算的工程款，借记“在建

工程”科目，但是贷方不能记为“非流动资产基金——在

建工程”。此时应该如何记账，非常值得实务人员的探

讨。由于《制度》中并没有给出做法，以下是笔者对该类

业务账务处理的建议，并举一个借入长期借款的例子予

以说明。

例3：丙事业单位打算新建一座办公楼作为事业活动
场所，已与C施工企业签订工程建设合同。假设丙单位
2013年 1月 1日为该建筑工程向建行借入两年期借款
2 000 000元，利息到期一次支付。借款到期日2015年1月
1日，年利率 7%。2013年 2月 1日，工程开始施工。2013年
12月 31日办公楼完工，丙单位使用借款以及财政资金与
C企业结算工程款 2 200 000元。当日办公楼完工交付使
用。2015年 1月 1日，丙单位使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偿还
到期借款，不考虑折旧计提问题。

在本例中，长期借款期限为两年，2015年 1月 1日到
期，而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时间为 2013年 12月 31日，即借
款偿还时点晚于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时点。此时丙单位涉

及的会计分录如下：

（1）2013年 1月 1日，取得用于建筑工程的长期专门
借款本金：

借：银行存款 2 000 000
贷：长期借款——本金 2 000 000

（2）2013年 12月 31日，使用借款和财政资金与C企
业结算工程价款：

借：在建工程 2 200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200 000
银行存款 2 000 000

借：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

200 000
贷：财政补助收入 200 000

（3）2013年 12月 31日，将专门借款利息计入在建工
程成本：

借：在建工程 140 000
贷：长期借款——应计利息 140 000

（4）2013年 12月 31日，将完工的办公楼从“在建工
程”转入“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 2 340 000
贷：在建工程 2 340 000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200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200 000

（5）2015年 1月 1日，使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偿还到
期借款本息：

借：长期借款——本金 2 000 000
——应计利息 140 000

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基本支出

140 000
贷：财政补助收入 2 280 000

借：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

2 140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2 140 000

需要解释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处理（2）中使用借款与C企业结算工程价款
时，建议仅将财政支付的金额确认为“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而对于资金来源中的借款部分，由于在

借入资金时已记入“长期借款”科目，此时若借记“事业支

出”科目，则难以写出对应的贷方科目。

其次，在处理（4）中将完工办公楼从“在建工程”转入
“固定资产”时，仅将处理（2）中形成的200 000元“非流动
资产基金——在建工程”转入“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

资产”。

最后，在处理（5）中，之所以 2013年计提了借款利息
但2014年年末并未计提，是因为 2013年的借款利息是在
工程建设期间发生，需要记入“在建工程”科目；2014年
的借款利息在未支付之前尚未形成支出无须做账，在

实际支付时记入支出类科目。至于记入哪一类支出科目，

由于是用财政资金支付的，笔者认为记入“事业支出”较

妥当，《制度》中将利息支出记入“其他支出”则值得商

榷。借款的偿还意味着该办公楼长期占用的资金形成单

位净资产，故增加“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

2 14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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